
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纸箱、纸板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11月26日，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原名为江门星耀涂料有限公司）成立了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纸箱、纸板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以下简称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根据《江门星耀涂料有限公司纸箱、纸板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和江门市环保局《关于明确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有关事项的通知》（江环函〔2018〕146号）等文件要求，采取听取汇报和问询、 现场检查、 资料查阅、 验收监测报告审查等方式对项目进行验收，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原名为江门星耀涂料有限公司，位于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松香山一街2号2、3幢（项目中心坐标为112.99512°E，22.61047°N），项目建设用地14553.6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436平方米，主要从事纸箱、纸板生产。生产规模年产纸箱、纸盒8000万平方米。项目于2019年11月建成并开始调试。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于2014年10月委托江门市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了《江门星耀涂料有限公司纸箱、纸板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4年12月通过江门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批文号为江环审[2014]357号。项目于2019年1月开工建设，2019年11月完工并开始调试。本项目从开工建设起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委托阳江市人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18日、19日对该项目进行验收监测，并出具了《纸箱、纸板生产项目验收监测报告》报告编号：RH（验）2019112601。验收监测期间，项目运行负荷达80%以上，符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10%。

（四）验收范围

项目验收主要内容为本项目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噪声：

废气：颗粒物、臭气浓度、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

废水：生活污水。

噪声：生产设备运行噪声。

二、工程变动情况

经现场调查和与建设单位核实，实际情况与审批要求基本一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目前项目生活污水已经纳入杜阮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到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杜阮污水厂深度处理。

（二）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来源于木薯淀粉胶粘剂制各产生的混料粉尘，纸张粘合过程产生的少量恶臭气味。

粘合废气

项目粘合剂上料、混料工序会产生少量粉尘，建设单位在制浆机上方设置布袋除尘设施，收集到粉料回用于生产，外溢粉尘通过加强排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少，厂界颗粒物执行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颗粒物≤1.0 mg/m³。

项目使用玉米淀粉胶黏剂为水性粘合剂，不含有机溶剂等挥发性物质。玉米淀粉糊精使用过程中及烘干过程无有机废气产生。且粘合剂覆盖在纸张与纸张之间，烘干主要为水分的蒸发，粘合剂在使用和存储备用过程中主要会产生少量恶臭气体，建设单位通过加强车间通风，则该部分废气对周国大气环境的影响不大。项目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的二级新建标准：厂界臭气浓度≤20（无量纲）。

燃烧废气

项目烘干共序使用1台6t/h燃气锅炉供热，锅炉以天然气作为燃料，燃烧产生燃烧废气，燃烧废气经8m排气筒高空排放。锅炉燃烧废气可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9)(参照本标准中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NOX<150mg/m³,烟尘<20mg/m³ ,SO2<50mg/m³,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1.0级。
（三）噪声

项目优化厂区布局，选用低噪设备和采区有效的减震、隔声、消音措施，合理安排工作时间，确保厂界噪声符合国家《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四、验收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工作正常，各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11月18日、19日项目运行负荷达80%以上，符合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

（一）废水

生活污水各污染物浓度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第二时段三级标准。

废气

厂界颗粒物浓度符合广东省《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颗粒物≤1.0 mg/m³。外排恶臭污染物执行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的二级新建标准：厂界臭气浓度≤20（无量纲）。
锅炉燃烧废气符合广东省地方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765-2019)(参照本标准中燃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NOX<150mg/m³,烟尘<20mg/m³ ,SO2<50mg/m³,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1.0级。

（三）噪声

 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及现场调查情况，项目营运期污染物达标排放，对周边环境空气和声环境等的环境质量影响不大。

六、验收结论

经对照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9号）等相关规定，本建设项目按照《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纸箱、纸板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意见江环审[2014]357号，其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没有发生重大变动，项目基本落实了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环保措施的要求，符合“三同时”政策。经江门市东利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验收监测，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标，主要污染物总量符合要求。在落实建议和要求后，验收工作组基本同意“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纸箱、纸板生产项目”通过项目竣工水、气、声环境保护验收。

七、建议和要求

1、切实贯彻“达标排放”、“清洁生产”和“总量控制”等环境保护政策，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环保法律法规。

2、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维护及管理， 严格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落实好各项环保工作， 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并做好污染治理设施台帐管理，自觉接受环保部门监督管理；固体废物必须规范贮存和处置。加强安全防范，提高警惕，杜绝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

3、完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提高员工的环保意识，做好生产车间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减少车间“跑冒滴漏”，节约成本，保护环境。

4、完善环境保护管理档案，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资料、 项目建设管理资料、环境监测基础资料、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资料、许可证资料、固体废弃物处置情况资料、环境统计和排污申报资料、环保部门监督检查资料等与环境保护管理相关的资料。

5、建议定期对员工进行环保和安全培训，做好安全生产工作，避免生产中意外事故的发生。

6、必须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进行生产； 不得擅自扩大生产规模， 如因生产需要扩建， 需要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信息详见验收现场签到表。

                             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

                                 验收工作组

                                   2019年11月26日

附：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净水材料混合分装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  

	序号
	类别
	单位名称
	签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1
	建设单位
	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
	
	
	

	2
	建设单位
	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
	
	
	

	3
	建设单位
	江门德澳纸品有限公司
	
	
	

	4
	监测单位
	阳江市人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
	
	
	
	
	

	6
	
	
	
	
	

	7
	
	
	
	
	

	8
	
	
	
	
	

	9
	
	
	
	
	

	10
	
	
	
	
	




